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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设立国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后续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5年9月21日，召开第

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设立国鑫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9月23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拟投资设立国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

公告》。 

2015年12月28日，国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国鑫基金”）向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提交了《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

立、公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批》申请材料，中国证监会已经接收了申请材料。申

请材料中，国鑫基金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的相关

规定，且经投资双方协商确定，对国鑫基金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部分修改。具体

内容详见2015年12月31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投资设立国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后续进展公告》。 

2016年6月29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

理通知书》（153804号），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国鑫基金提交的《公募基金管理公司

设立、公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批》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，认为该申请材

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。 

本次国鑫基金申请设立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，公司将根据中国证

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

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

http://www.csrc.gov.cn/pub/zjhpublic/G00306201/201209/P02012092771690515500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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